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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温州市促进外贸出口稳增长 

十条举措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温州市促进外贸出口稳增长十条举措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8月 20日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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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促进外贸出口稳增长十条举措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

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9 号）精神，围绕加快实施国际化战略，

主动应对严峻复杂的外贸形势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实施精准发力，

强化克难攻坚，确保完成全年外贸目标任务，特制定外贸出口稳

增长十条举措。 

一、强化外贸出口考核奖励。针对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出口

现状，科学精准制定 2015 年下半年县（市、区）差异化外贸出口

考核指标，并将各项重点任务细化到每月，严格目标责任，突出

工作实绩。年终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定，并予以通

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浙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要认真对照市级下达

任务，逐项分解目标任务，层层落实具体责任，确保目标任务的

完成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，各县<市、区>政府、浙南产业集聚

区管委会） 

二、加大国际展会拓市场力度。坚持以展促销，面向发达国

家及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，精心组织企业参加各类重点展会，

办好“第三届中国温州商品孟买展”，鼓励企业多接单、接大单、

接长单，巩固扩大传统市场，提升新兴国家市场占比。依托政府

资源和行业群体优势，积极寻求国际展览公司支持，争取温州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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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进入各大展会核心展区参展。鼓励企业抱团参展，统一宣传推

介温州品牌产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，各县<市、区>政府、浙

南产业集聚区管委会） 

三、搭建银贸合作平台。以金融支持外贸稳增长为重点，举

办各类银贸对接活动，进一步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源

配置，优先信贷支持有信用、有订单、有品牌、有效益的优质外

贸企业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外贸企业出口订单质押、退税

款质押、应收账款、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质押信贷业务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金融办、市人行、温州银监分局、温州保监分局、市商务

局、市财政<地税>局、市国税局） 

四、推动温商贸易回归。健全温商贸易回归工作机制，建立

海外温商、侨贸企业信息库，搭建海外温商贸易信息平台，强化

贸易回归重点项目跟踪服务。加强与贸易回归签约侨团的日常联

络，积极举办各类专题对接交流活动，支持和帮助海外温商在温

州开展各类贸易活动。发展温商回归楼宇经济，招引海内外温商

设立贸易公司，为新注册入驻企业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及房租等

费用减免。出台海外温商贸易回归扶持政策，吸引海外温商加快

贸易回归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外侨办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财政<地税>局、市国税局、温州海关、温州检验检疫局、市人行<

外汇管理局>、市现代集团） 

五、加快外贸平台载体建设。完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扶持政

策，重点推动 1－2 家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发展，为小微企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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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提供信息、通关、融资、退税等服务支持。大力推进跨境电子

商务发展，启动温州跨境电子商务监管中心和通关信息化平台建

设，开展全流程试点服务，引导企业将跨境邮包出口以 9610 项下

报关纳入海关统计。借鉴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做法，

制定温州跨境电子商务工作方案和扶持政策，着力培育跨境电子

商务龙头企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温州海关、温州检验检疫

局、市财政<地税>局、市国税局、市现代集团） 

六、开展外贸龙头企业帮扶。建立市、县领导挂钩联系外贸

龙头企业制度，对全市 2014 年度出口额在 1500 万美元以上的 219

家外贸龙头企业开展“一对一”贴身服务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听

取汇报、实地走访、开展谈心活动等形式，及时掌握联系企业经

营情况，一企一策开展指导服务，鼓励企业挖掘潜力、抢抓订单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，各县<市、区>政府、浙南产业集聚区管

委会） 

七、组织外贸“双服务”活动。各级政府及市级有关单位成

立专题服务工作组，围绕外贸发展重点工作，组织开展“服务企

业、服务基层”活动，主动深入基层、深入企业、深入一线，通

过现场办公、政策宣讲、业务培训、信息服务等举措，了解外贸

企业的困难与诉求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

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国税局、温州海关、温州检验检

疫局、市人行<外汇管理局>，各县<市、区>政府、浙南产业集聚

区管委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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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强化外贸政策保障。调整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开

放型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温政发〔2014〕5 号）关于“鼓励扩

大出口”条款，将“对出口额同比增长 8%以上的企业分 1000 万

美元、2000 万美元、3000 万美元、5000 万美元、1 亿美元五档，

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30 万元、40 万元、50 万元”，调整

为“对出口额同比增长 5%以上的企业分 500 万美元、1000 万美元、

2000 万美元、3000 万美元、5000 万美元、1 亿美元六档，分别奖

励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、30 万元、40 万元、50 万元”。加大

政策扶持力度，制定实施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系列政策措施。

联动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，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

和覆盖面，加大对企业出口品牌产品、建设国际营销网络及小微

企业的支持力度，拓展成长型企业政府联保平台功能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商务局、市财政<地税>局、市人行<外汇管理局>） 

九、开展外贸实务培训。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分批对重点行

业企业、重点出口企业开展经济形势分析、政策解读及外贸实务

等培训，帮助企业了解掌握国际贸易形势和市场发展趋势，用好

用足国家优惠政策与措施，熟练运用进出口、通关、检验检疫、

结汇、出口信用保险、跨境电商等实务知识和技能，提升企业经

营水平和防范风险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<地税>局、

市国税局、温州海关、温州检疫检验局） 

十、优化贸易便利化举措。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区域通关一

体化改革、关检合作“三个一”改革，主动承接复制上海自贸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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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复制便利化措施。深化通关服务，完善分类查验措施，对诚信

守法企业适用较低布控查验比率，推行“门到门”查验；实施海关

旅检现场、邮检现场“365 天白天+黑夜”无障碍通关模式；在本口

岸对进出境运输工具监管、货物通关及保税业务实施“节假日预约

通关”制度。全面整顿和规范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，减轻企

业负担。积极向上争取退税额度，进一步缩短出口退税周期，确

保外贸企业应退税款全额拨付。对外贸企业税务稽查实行容忍式

纠错、柔性执法、精准化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国税局、

温州海关、温州检疫检验局）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8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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